
公 開 類 103年4月25日中市主三字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8日內編報 第1030004116號函修訂

　 　中華民國104年  上 半年 單位：個、人

大隊(隊、站)

中隊(分站)

分隊(支站)

小　　　隊

急　救　站

總　　　計

幹　　　部

隊　　　員

19 1 1 17

總　　　計 87 22 14 51

幹　　　部 49 9 6 34

隊　　　員 38 13 8 17

填  表 審  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104 年7月7日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所編組之民防團隊資料編製。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1式3份，1份送市府警察局，1份送本所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

　　　　　

備   　　　　  註

民防分團 勤務組 合　計 機關(構)

團　　　組　　　數

人　數

工程搶修

隊　數

人　數

民　　　防　　　團　　　編　　　組 防　　　護　　　團　　　編　　　組

聯合防護團
合　計 團　部

疏散避難宣

慰中隊

交通義勇

警　　察

村里社區守

望相助巡守

山地義勇

警　　察

戰時災民

收容救濟
醫　護 環境保護

編 製 機 關 臺中市東區區公所

表　   　號 1 7 3 4 - 0 1 - 0 1- 3

臺中市東區民防團隊編組 

總　計

民　　　　防　　　　總　　　　隊　　　　編　　　　組

合　計 民　 防 義勇警察

學校 團體 公司 廠場 

 
 


